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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局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正确领

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配合审

计体制改革，在审计执法中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履行

审计监督职责，不断加大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审计专业法规的

学习宣传力度，审计人员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明

显增强，审计执法水平和审计质量不断提高。现就我局 2016

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职能 

区审计局是海珠区人民政府负责审计监督的行政部门，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和年度审计计划，对直接审计、调查

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做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

建议。内设四个科室：办公室、综合审计科、财政和投资审

计科、经济责任审计科。 

二、严格依法审计，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我局依法行政事项主要为审计检查，并相应地对审计查

出的违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作出处理或处罚。对每项审计严格按照《审计法》、

《审计准则》及审计署制定的各项规范要求的程序实施。同

时，我局建立了以审前调查进点见面会、审前公示、审计质

量控制、审计回访等为主线的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安排分

管领导对审计业务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确保各项审计工作程

序合法、文书规范。 

随着审计体制改革深入及审计全覆盖的提出，审计内容

不断更新与深化，为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我局采取邀

请专家授课、派驻学习、业务骨干经验交流等形式，组织审

计人员进行审计技能和法规知识培训，提高审计人员依法行

政的能力。 

三、强化审计监督职能，推进审计“全覆盖” 

我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关注的热

点、难点、焦点问题开展审计。 

（一）项目完成情况。2016 年度我局完成审计项目 18

个，提出审计建议 39 条，涵盖财经管理、资金管理办法、

招投标程序、财政资金使用、历史遗留问题等范畴。 

（二）业务复函。2016 年专业复函数量达 81 件，从审

计角度出发，为各单位规范财政财务相关程序提出相应的意

见和建议，。 

（三）业务咨询及对口联系服务。每年初，为区属一级

预算单位安排审计人员作为对口咨询服务联系人，主要功能



是为各单位财务人员进行财经法规答疑，促进规范运行，审

计关口前移。 

四、强化服务职能，将文明执法贯穿于审计工作 

一是突出对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并受

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全区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同时加强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以

及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部门、各单位基本

能够遵守财经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重视和加强部门预

算管理，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并根据

审计提出的建议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二是强化经济责任审计力度，完善领导干部监督机制。

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计核算进一步

规范，被审计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意识

不断提高，履行经济责任、遵守财经纪律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三是关注各类民生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和重点项目资

金的跟踪审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16 年我局先后开展街

道家庭综合服务专项审计及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专项审计。

通过专项调查，进一步规范被审计单位财政资金使用行为，

增强了财经法规、法律意识，确保各项资金用到实处。 

四是注重审计整改，充分发挥审计职能作用。为了更好

地体现“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

实”的审计工作二十字方针，促进基层单位进一步规范财经纪



律，我局先后组织召开经济责任审计审前沟通会、特约审计

员座谈会，加强与被审计对象及特约审计员的交流沟通，促

进审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2017 年，我局将继续坚持依法审计、文明审计，落实好

审计服务职责，将依法行政贯穿于审计监督工作中，更好地

完成新一年度行政执法工作。 

 

 

 


